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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账龄 2020年末余额 2021年末余额 2022年末余额 2023年末余额

1年以内 131,065.60 146,594.84 130,709.44 119,001.26

1-2年 18,852.10 26,484.95 41,959.16 31,273.69

2-3年 3,016.47 8,849.97 7,130.67 9,363.45

3-4年 135.71 1,019.98 2,395.22 3,966.90

4-5年 223.92 202.92 181.02 776.74

5年以上 140.92 204.81 303.66 412

合计 153,434.72 183,357.48 182,679.18 164,794.04

B、医疗机构-年末余额作为分母时的调减数据

单位：万元

账龄 2021年调整 2022年调整

1年以内 8,276.66 3,426.07

1-2年 1,941.71 625.22

2-3年 1,133.90 0.00

3-4年 49.56 0.00

4-5年 1.96 0.00

5年以上 0.00 0.00

合计 11,403.79 4,051.29

注1：2021年调整：由于2022年转让子公司、许昌市立医院及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由组

合转为单项计提坏账，导致调整计算2022年损失率的基期数据；

注2：2022年调整：由于2023年转让子公司、昌江医院由组合转为单项计提坏账，导致调

整计算2023年损失率的基期数据；

注3：因计算迁徙率的分母减小，从而导致迁徙率增大，进一步增加坏账计提比例。

C、医疗机构-年末余额作为分子时调增数据

单位：万元

账龄 2022年调整 2023年调整

1年以内 - -

1-2年 92.98 19.03

2-3年 9.25 88.84

3-4年 3.92 188.81

4-5年 10.45 -

5年以上 27.49 1.77

合计 144.09 298.45

注1：此部分主要为当年应收账款核销金额，已在应收账款余额下账。 还原此部分作为

当年迁徙率计算的基数。

注2：此部分应收账款已下账，调整仅影响当年迁徙率计算，不作为次年迁徙率计算基

数。

注3：因计算迁徙率的分子增加，从而导致迁徙率增大，进一步增加坏账计提比例。

第二步：迁徙率计算

账龄 编号

2020年至2021

年迁徙率

2021年至2022

年迁徙率

2022年至2023

年迁徙率

近3年平均迁徙率

作为2023年迁徙率

1年以内 A 20.21% 30.40% 24.59% 25.06%

1-2年 B 46.94% 29.09% 22.87% 32.97%

2-3年 C 33.81% 31.09% 58.28% 41.06%

3年以上 D 81.46% 37.98% 41.34% 53.59%

注：当年迁徙率为上年末该账龄余额至下年末仍未收回的金额占上年末该账龄余额的

比重。

第三步：历史损失率、预期损失率计算

账龄 计算方式 历史损失率 前瞻性调整

预期损失率=历史损失率

*（1+前瞻性调整）

1年以内 E=A*B*C*H 3.39% 15% 3.90%

1-2年 F=B*C*H 13.54% 15% 15.57%

2-3年 G=C*H 41.06% 15% 47.22%

3年以上 H=D/D 100.00% 15% 100.00%

注1：根据迁徙法模型，历史损失率以3年以上损失率为基础，3年以内的损失率按照上

一年损失率乘以当年的迁徙率计算；3年以上应收账款依据2018年及以前年度未使用迁徙

率模型测算坏账时的比例（100%）确定。

注2：管理层基于宏观经济及行业经济政策对公司客户的回款影响进行评估，将历史损

失率调增15%。

注3：3年以上历史损失率按100%计算。

第四步：结合预期损失率，计算2023年12月31日医疗机构坏账准备

单位：万元

账龄 2023年12月31日余额 2023年预期损失率 预期坏账准备

1年以内 119,001.26 3.90% 4,641.05

1-2年 31,273.69 15.57% 4,869.31

2-3年 9,363.45 47.22% 4,421.42

3-4年 3,966.90 100.00% 3,966.90

4-5年 776.74 100.00% 776.74

5年以上 412.00 100.00% 412.00

合计 164,794.04 19,087.42

（2）信用风险账龄组合一非医疗机构坏账准备测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确定用于计算历史损失率的历史数据集合

A、非医疗机构-应收账款余额账龄

单位：万元

账龄 2020年末余额 2021年末余额 2022年末余额 2023年末余额

1年以内 4,583.17 5,328.61 11,285.68 5,796.64

1-2年 1,741.93 994.29 1,058.60 525.12

2-3年 310.92 67.92 792.34 479.32

3-4年 3.51 9.06 66.02 773.86

4-5年 - 3.51 9.06 64.89

5年以上 3.82 0.33 3.83 10.11

合计 6,643.35 6,403.72 13,215.54 7,649.94

B、非医疗机构-年末余额作为分母时的调减数据

单位：万元

账龄 2021年调整 2022年调整

1年以内 1,056.10 7,108.06

1-2年 88.19 0.76

2-3年 1.18 1.57

3-4年 0.00 0.00

4-5年 0.00 0.00

5年以上 0.00 0.00

合计 1,145.47 7,110.39

注1：2021年调整：由于2022年转让子公司，导致调整计算2022年损失率的基期数据。

注2：2022年调整：由于2023年转让子公司、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人民政府由组合转为

单项计提坏账，导致调整计算2023年损失率的基期数据。

注3：因计算迁徙率的分母减小，从而导致迁徙率增大，进一步增加坏账计提比例。

C、非医疗机构-年末余额作为分子时的调增数据

单位：万元

账龄 2021年调整 2023年调整

1年以内 190.91 15

1-2年 253.57 -

2-3年 1,017.19 0.01

3-4年 224.92 0.05

4-5年 - -

5年以上 - 2.78

合计 1,686.59 17.84

注1：此部分主要为当年应收账款核销金额、债转股应收账款金额账龄，已在应收账款

余额下账，还原此部分作为当年迁徙率计算的基数。

注2：此部分应收账款已下账，调整仅影响当年迁徙率计算，不作为次年迁徙率计算基

数。

注3：因计算迁徙率的分子增加，从而导致迁徙率增大，进一步增加坏账计提比例。

第二步：迁徙率计算

账龄 编号

2020年至2021

年迁徙率

2021年至2022

年迁徙率

2022年至2023

年迁徙率

近3年平均迁徙

率作为2023年

迁徙率

1年以内 A 27.23% 24.78% 12.57% 21.52%

1-2年 B 62.29% 87.45% 45.31% 65.02%

2-3年 C 75.26% 98.92% 97.87% 90.68%

3年以上 D 52.39% 100.00% 98.57% 83.65%

注：当年迁徙率为上年末该账龄余额至下年末仍未收回的金额占上年末该账龄余额的

比重。

第三步：历史损失率、预期损失率计算

账龄 计算方式 历史损失率 前瞻性调整

预期损失率=历史损失率*

（1+前瞻性调整）

1年以内 E=A*B*C*H 12.69% 15% 14.59%

1-2年 F=B*C*H 58.96% 15% 67.80%

2-3年 G=C*H 90.68% 15% 100.00%

3年以上 H=D/D 100.00% 15% 100.00%

注1：根据迁徙法模型，历史损失率以3年以上损失率为基础，3年以内的损失率按照上

一年损失率乘以当年的迁徙率计算。

注2：管理层谨慎考虑前瞻性信息后将历史损失率调增15%。

注3：3年以上历史损失率按100%计算。

第四步：结合预期损失率，计算2023年12月31日非医疗机构坏账准备

单位：万元

账龄 2023年12月31日余额 2023年预期损失率 预期坏账准备

1年以内 5,796.64 14.59% 845.73

1-2年 525.12 67.80% 356.03

2-3年 479.32 100.00% 479.32

3-4年 773.86 100.00% 773.86

4-5年 64.89 100.00% 64.89

5年以上 10.11 100.00% 10.11

合计 7,649.94 2,529.95

（3）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测算过程如下：

本期资产负债表日，由于昌江医院、许昌市立医院及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2023年正在

进行债务重组，目前政府正积极引入新的投资者，出于谨慎性对应收款项账面余额的90%进

行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根据公司与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人民政府的补充协议、回款情况及

上海市政府债券2023年度信用等级，出于谨慎性对应收款项账面余额的10%进行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23年12月31日余额 预期损失率 预期坏账准备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人民政府 1,541.12 10% 154.11

昌江医院 58.55 90% 52.70

许昌市立医院 3,667.78 90% 3,301.00

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137.03 90% 123.33

合计 5,404.48 3,631.14

根据以上测算结果，2023年医疗机构坏账准备余额为19,087.42万元，非医疗机构坏账

准备余额为2,529.95万元，单项计提坏账准备余额3,631.14万元，合计坏账准备金额为25,

248.51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已按照适当方式合理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具有

一致性。

问题（2）结合行业情况、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及公司结算政策等情况，说明公司常年

保持高额应收账款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相关款项回收是否存在不确定性。

回复：

1、医疗行业情况及公司结算政策

医药行业是关系经济发展、民生与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

近几年，受宏观经济、医疗政策、公共卫生事件等影响，公司终端客户的应收账款周期有所

延长，从而导致行业内应收账款普遍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

公司近几年与客户均按照现金、汇票等方式进行结算，结算周期依据合同约定执行。 目

前合作中的SPD业务客户和IVD业务客户合同账期一般约定在12个月以内。

2023年IVD前十大客户中，黄石市中心医院合同账期为3个月，实际账期达到18个月；

鹤壁市人民医院合同账期为4个月，实际账期达到18个月，均超过合同账期较长期限，其他

IVD业务客户基本按照合同约定账期回款。

2023年SPD业务前十大客户中,�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阿拉善盟中心医院合同未

明确约定账期，实际账期达到14个月；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合同账期为11-12个月，实际

账期达到23个月；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合同账期为6-12个月，实际账期达到17个月；铁

力市医疗服务共同体中心医院合同账期为3个月，实际账期达到25个月；重庆市荣昌区中医

院合同账期为11个月，实际账期达到26个月，其他SPD业务客户基本按照合同约定账期回

款。

2、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占营业收入比例、应收账款账龄结构、

收入按区域划分比例，情况如下：

（1）2023年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占营业收入比例对比

单位：万元

项目 润达医疗 合富中国 迪安诊断 可比公司均值 塞力医疗

营业收入 914,737.27 109,260.20 1,340,831.98 788,276.48 200,613.43

应收账款 608,844.92 79,539.88 903,435.71 530,606.84 177,848.46

应收票据 10,627.94 0.00 12,786.99 7,804.98 4,046.72

应收账款及

票据占营业

收入比

67.72% 72.80% 68.33% 68.30% 90.67%

（2）2023年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对比

项目 润达医疗 合富中国 迪安诊断

可比公司均

值

塞力医疗

1年以内应收账款 78.18% 79.78% 65.43% 74.46% 70.17%

1-2年应收账款 15.26% 15.26% 28.65% 19.72% 18.98%

2-3年应收账款 4.43% 1.03% 4.35% 3.27% 6.09%

3年以上应收账款 2.13% 3.93% 1.57% 2.54% 4.76%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近三年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按区域划分比例对比

分地

区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塞力医

疗(%)

润达医

疗(%)

迪安诊

断(%)

塞力医

疗(%)

润达医

疗(%)

迪安诊

断(%)

塞力医

疗(%)

润达医

疗(%)

迪安诊

断(%)

华中 23.87 9.25 4.10 26.69 7.34 6.14 31.24 9.60 5.17

华北 45.89 14.11 11.35 35.34 11.52 11.31 34.73 12.45 11.69

华东 17.84 54.73 50.45 25.72 61.98 57.12 21.66 59.18 54.78

西北 4.85 - 15.21 3.76 - 14.39 4.28 - 15.85

东北 3.58 14.75 2.45 3.68 12.10 4.45 4.23 13.00 5.12

西南 2.58 4.00 8.14 4.06 4.08 7.84 3.50 3.48 8.85

华南 1.38 - 12.30 0.75 - 8.05 0.36 - 5.54

其他 - 3.16 - - 2.98 - - 2.29 -

内 部

关 联

抵消

- - -3.99 - - -9.31 - - -7.0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注：合富中国未按照细分区域对收入进行披露，使用润达医疗、迪安诊断近三年数据进

行对比。

通过对比，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占营业收入比例高于可比公司均值，公司1年以内

应收账款略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1-2年应收账款处于同行业平均水平，2年以上应收账款

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主要原因为公司 2021-2023年主要客户集中在华中与华北地区，华

中地区及华北内蒙古地区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等区域，因此公司客户整体支

付能力不及东部等经济发达地区。

后续公司将持续加强应收账款管理，从源头抓起，加大过程管控，建立应收账款跟踪机

制，加大客户审核管理并成立专项小组跟进应收账款回收，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信用制度

与合理信用期限，加强后续催收力度，并加大应收账款责任制实施力度，加大收款工作方面

的绩效考评指标权重，保障应收账款的结构合理，减少资金占用，全面强化应收账款回款工

作，有效控制坏账的发生。

3、应收账款回收性说明

公司应收账款客户中医疗机构占比为95%， 三甲医院占比78%， 省会三甲医院占比

45%，客户整体信用等级较高。 受限于财政资金预算及安排，对合同款项的支付审批流程复

杂、回款周期较长。 进入2023年以来，受宏观经济、财政资金状况等因素影响，客户回款周期

进一步延长，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回款周期延长。 公司对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人民政府、昌江

医院、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许昌市立医院这几家客户的应收款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单

项减值原因如下：①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人民政府是政府部门，信用等级维持AAA级，基于

谨慎性原则，对该项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的10%进行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②许昌市立医院、许

昌市第二人民医院因破产重组，预计无法收回全部应收款项，对该项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的

90%进行单项计提坏账准备。③昌江医院因经营管理不善难以维持经营医院进行债务重组，

预计款项无法完全收回，对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的90%进行单项计提坏账准备。除以上因破产

重组和债务重组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客户外， 公司其他客户信誉及资信情况良好，暂

无证据表明有发生经营困难或财务恶化的情况，并且报告期内和报告期后持续回款，公司

预计上述客户应收账款可收回性高。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应收账款真实性

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及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应收账款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测试关键控制执行

的有效性；

2、我们获取并查阅了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

3、通过天眼查等网站核查了新增客户、大额客户的工商信息，包括经营范围、成立时

间、控股股东等基本信息，分析判断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关联方；

4、对公司销售人员、财务经理进行访谈，了解公司主要销售模式及销售情况；向公司内

部法务部了解本期销售合同是否存在异常的合同条款或条件；

5、对于重要应收账款客户进行函证，发函金额为169,164.04万元，占应收账款期末余

额的86%，回函金额为86,861.32万元,回函比例为51%，对于未回函的应收账款，全额执行

替代程序，其中①单纯销售未回函金额17,433.07万元，获取并检查签收单/装机报告，发票，

检查期后回款；②IVD业务未回函金额55,249.12万元，获取并检查出库单/签收单/装机报

告，发票，检查期后收回；③SPD业务未回函金额9,620.53万元，获取医院确认签字的消耗

单，发票，检查期后收款。 累计执行替代程序金额为82,302.72万元，应收账款函证与替代程

序合计金额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86%，确认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真实性；

6、对公司本年记录的应收账款，根据不同的业务类型累计选取8.83%样本：①单纯销售

业务及集约化IVD业务：抽查并核对销售合同、签收单/装机报告、货物流、资金流；②集约化

SPD业务：抽查并核对合同、医院消耗确认单、资金流；

7、对于重要应收账款，抽查历史形成的原始凭证及附件、合同或协议、出库单、验收单

等支持性证据；

8、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等指标，并与企业以前年度指标进行对比

分析；

9、将临近期末发生的大额交易或异常交易与原始凭证相核对；

10、浏览期后1个月的总账和明细账，以发现是否存在销售收入冲回或大额销售退回的

情况；

11、执行余额大于1,000万的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测试并抽查对应单据，截至2024年

4月25日回款比例达29.29%，核查其是否真实回款，以进一步核实其业务的真实性；

12、抽查10家大客户执行走访程序核实相关交易的真实性，其中销售金额占本年营业

收入27.58%。

（2）减值计提准确性

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及核查程序：

1、了解、评价与预期信用损失计量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恰当性和运行有效性；

2、分析管理层对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的合理性，包括确定应收账款组合的依据、坏

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依据等；

3、获取并复核了公司编制的应收款账龄明细表；

4、获取公司编制的应收款坏账准备计算表，检查计提方法是否按照坏账政策执行；重

新计算坏账计提金额是否准确；

5、向财务、业务部门了解本期应收账款增长的原因，询问客户经营状况，并获取企业提

供的《长账龄应收账款挂账原因分析》；

6、了解行业特点及信用风险特征，复核以前年度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后续实际

核销或转回情况，评价管理层过往预测的准确性；

7、 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分析程序， 结合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经营及业务模

式，分析应收账款规模、账龄分布、坏账计提比例情况差异的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1、经核查，我们认为基于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得的审计证据，未发现公司应收账

款的真实性存在异常的情况。

2、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与同行业公司不存

在显著差异，坏账准备的计提具有合理性；

3、除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应收账款外，相关应收账款的回收尚未发现存在不确定

性的情形。

三、年报显示，本期公司对联营企业北京塞力斯川凉慧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凉

慧医）其他应收款余额为5,692.01万元，扣除查封及冻结连带担保责任人相应资产的可变

现净值500.00万元后累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5,192.01�万元，其中2023年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5,088.41万元。根据前期公告，公司已对相关方提起诉讼。同时，根据年报公司目前有联营企

业11家，与联营企业、子公司等相关方存在大额借款等资金往来。 请公司：（1）结合川凉慧

医设立、业务开展等情况，详细说明相关其他应收款借出、未能追回的具体情况、实际资金

流向，报告期内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后续诉讼进展及拟采取的进一步

追偿措施等；（2）结合行业情况、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公司目前联营企业及子公司业

务开展及业务模式等，说明公司对联营企业、子公司等借出大额款项的具体原因，是否符合

行业惯例，相关资金是否实际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为

保证资金安全及到期收回采取的管控和防范措施，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 请独立

董事发表意见。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并结合公司与联营企业等存在大额资金往来、部

分联营企业欠款难以收回等情况，说明针对公司相关资金往来真实性、合理性、可收回性的

核查情况和核查结论，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核查手段、核查范围、核查比例及取得的主要审计

证据。

公司回复如下：

问题（1）结合川凉慧医设立、业务开展等情况，详细说明相关其他应收款借出、未能追

回的具体情况、实际资金流向，报告期内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后续诉讼

进展及拟采取的进一步追偿措施等。

回复：

1、川凉慧医设立情况及凉山地区业务开展情况

公司于2021年8月在合作伙伴引荐和推进下，拟在四川凉山地区开展智慧医疗业务，与

凉山当地政府多次会谈后签署《投资意向函》。 应合作方要求，为保障合作项目顺利推进，

2021年9月，公司与上海上荆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上荆” ）合资成立北京塞

力斯川凉慧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凉慧医” ），公司持有川凉慧医40%股权，上海上

荆持有川凉慧医60%股权。 拟通过川凉慧医在四川凉山地区与政府合作开展智慧城市智慧

医疗试点项目，公司负责项目运营及提供开拓项目所需资金。 待凉山项目正式启动签署相

关投资协议后，公司与相关方成立凉山塞力斯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凉山塞力

斯” )，为此项目开展提供本地化服务。 在此前，由川凉慧医先行向公司收取项目合作保证

金；凉山塞力斯成立后，川凉慧医将前期收取保证金退还给公司，再转为项目本地服务公司

即凉山塞力斯的出资款，由凉山塞力斯开展凉山地区的业务运营。

2022年9月，公司与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凉山州创新生物科

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成都卫轩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伙伴成立凉山塞力斯智慧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四川凉山地区智慧医疗项目运营，而由于川凉慧医未如约及时将前述保证

金退还给公司，公司未与其共同参与项目本地服务公司的合作。 目前凉山塞力斯业务正常

运营中，2023年产生营业收入212.32万元。

2、对川凉慧医其他应收款计提信用减值依据

年末公司获取到川凉慧医其他应收款余额5,692.01万元相关的连带担保人资产信息，

并依据诉讼进展扣除查封及冻结连带担保责任人相应资产的可变现净值500.00万元，因此，

公司本年计提信用减值损失5,088.41万元。考虑2022年计提信用减值损失103.60万元，合计

计提减值损失5,192.01万元，信用减值损失计提依据合理。

3、川凉慧医借款资金流向及诉讼进展

2021年9月，公司与川凉慧医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公司向川凉慧医提供借款金额5,

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21年9月24日至2023年10月31日，年化利率6.5%。 上海上荆就该借

款与公司签署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将持有的川凉慧医股权质押给公司；上海上荆及其实控

人与公司签署股权担保协议，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 截止2023年，公司就该笔借款计提应收

利息691.51万元，本息合计5,692.01万元。

通过查询川凉慧医银行流水， 公司5,000万元借款已全部支付至上海时系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公司于2023年5月在东西湖区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诉讼立案。为加大追偿力度，于2023年

8月向东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事报案， 并于2023年12月29日获得东西湖区公安分局的正式立

案。 目前民事诉讼法院认为本案因刑事案件的调查结果对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具有重要影

响，等待刑事案件的事实调查清楚，有助于民事诉讼中更准确的认定事实。 根据先刑后民的

原则，当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相关联时，应当先解决刑事问题，再处理民事纠纷。 截止目前，

该案件民事诉讼一审、二审均被驳回，刑事立案案件正在办理中。

问题（2）结合行业情况、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公司目前联营企业及子公司业务

开展及业务模式等，说明公司对联营企业、子公司等借出大额款项的具体原因，是否符合行

业惯例，相关资金是否实际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为保

证资金安全及到期收回采取的管控和防范措施，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 请独立董

事发表意见。

回复：

1、行业情况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

公司作为智慧医疗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商，主要向客户提供体外诊断产品及专业技术

支持的综合服务。 目前，国内市场中体外诊断产品品牌众多、品种复杂，流通与服务领域服

务商的市场份额均未能在全国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 同时，体外诊断产品市场一流制造商

相对集中，体外诊断产品的供应受制于制造商的生产营销政策等的影响。 为提升市场竞争

力，公司近年来战略投资境内外多家创新性技术公司，同时通过新设、并购等方式实现对多

家子公司的控制。 为支持被投资企业业务发展，公司根据被投资企业实际资金需求向其提

供资金支持。

2023年公司向联营企业投资及提供借款，与可比公司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联营企业数

量

联营企业投资

余额

平均投资额

联营企业借款

本息余额

平均借款额

润达医疗 21 117,928.83 5,615.66 -

迪安诊断 12 69,926.55 5,827.21 -

合富中国 - - - - -

可比公司均值 11 62,618.46 3,814.29 - -

塞力医疗 11 9,650.94 877.36 10,610.99 964.64

公司对联营企业平均投资额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平均借款额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对联营企业借款较多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出于对联营企业业务稳定性考虑，选择以借款形式

支持联营企业发展，暂未全部选择股权投资。

公司对联营企业借款情况 单

位：万元

公司名称

持股比

例

2023年借款本息

余额

借款原因

是否属于非

经营性资金

占用

北京塞力斯川凉慧医科技有限公

司

40% 5,692.01 业务合作 否

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 15% 2,734.00 日常运营 否

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 1,819.59 日常运营 否

襄阳市科瑞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2% 365.39

购销协议终止转

借款

否

合计 10,610.99

注：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原名连州塞力斯博宏区域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说明：

（1）北京塞力斯川凉慧医科技有限公司借款5,000.50万元，公司已采取刑事手段进行

追偿，详见问题三（1）回复。

公司获取到川凉慧医其他应收款余额5,692.01万元相关的连带担保人资产信息， 并依

据诉讼进展扣除查封及冻结连带担保责任人相应资产的可变现净值500.00万元， 对查封及

冻结资产以外的借款存在回收风险，公司已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2）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借款2,734.00万元，公司已于2023年1月16日在昆明

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法院立案，要求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韩乃志、胡瑞佳、云南银特

汉普投资有限公司归还公司借款本金2,734万元及相应利息，截止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公

司已提起强制执行措施。

（3）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州塞力斯” ）借款1,560.00万元，借款

年利率6.5%，用于支持连州塞力斯区域检验中心业务发展，补充其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

金。广东瑞通药业有限公司（简称“广东瑞通” ）将其持有的连州塞力斯 70%的股权质押给

公司，用于对上述借款的担保，双方已于 2020� 年9月22日办理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编

号：（连州）股质登记设字【2020】第2000294138号）。 详细信息可参见公司于2023年12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16）。

公司持有连州塞力斯3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为900万元，截止目前公司尚未实缴出

资。 公司出于对连州塞力斯区域检验中心业务稳定性考虑，暂时以借款形式对其进行资助，

截止目前，连州塞力斯区检业务运行良好。 公司已对连州塞力斯以及与之合作的项目开展

了内部审计，并据此对借款归回风险进行了审慎评估。 同时公司也会密切关注连州塞力斯

报表及项目运营情况，积极防范资金风险。

（4）襄阳市科瑞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杰” ）借款365.39万元，主要原

因为前期公司向科瑞杰购买专利，协议终止后转为借款。 截止目前，科瑞杰借款已经通过抵

债方式清偿完毕。

2023年公司向子公司投资及提供借款，与可比公司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子公司数

量（家）

2023年向子公

司投资余额

对子公司平

均投资额

2023年向子公司

借款本息余额

对子公司平

均借款额

润达医疗 59 358,007.77 6,067.93 10,804.11 183.12

迪安诊断 186 533,265.99 2,867.02 174,841.18 940.01

合富中国 10 19,810.65 1,981.07 458.35 45.84

可比公司均值 85 303,694.81 3,638.67 62,034.55 389.65

塞力医疗 47 66,031.62 1,404.93 49,483.90 1,052.85

公司对子公司平均借款额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但平均投资额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主要原因为公司子公司在项目建设期、 应收账款尚未收回等情况时需要日常运营资金，公

司部分子公司暂时没有独立融资能力，需股份公司实现融资后对子公司进行资金资助。

公司依据实际情况对子公司还款能力进行分析，对目前存在还款能力的子公司要求其

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还款；另外，公司正在通过债转股、股权转让等多种途径收回借款。 2021

年，公司对子公司借款本息余额为72,336.20万元，22年余额为62,349.57万元，2023年余额

为53,397.41万元，公司对子公司的借款呈现逐年抵减趋势。

2、资金管控与内控执行情况

（1）公司全面梳理内部资金付款流程和管理制度，核查漏洞，对预付保证金、借款及非

常规运营采购付款等流程增加内部审计部门审批管控，对业务实质进行识别判断，要求各

审批环节部门及责任人员积极跟踪款项进度及相应业务进展，确保业务真实及资金安全。

（2）公司制定了《预算管理制度和实施细则》，控股子公司在上年末按预算管理制度

编制公司次年全年预算，提交预算审批流程通过后全年预算方可执行，后期资金使用进度

严格按预算执行。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所有款项支付均需满足集

团内部风控管理要求，严格执行集团相关审批制度及流程。

对子公司借款事项，均需发起借款合同审批流程，公司根据子公司预算情况、业务进

度、资金投向等情况考虑后对借款额度进行审批，并通过合同明确资金使用的相关要素，且

借款期限一般控制在一年内。 借款合同审批通过后，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拨付，并通过管

理子公司复核U盾及复核资金流水等方式对资金支出加以管控。 借款后公司依据实际情况

对子公司还款能力进行分析并及时收回借款。

（3）制订了《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进一步指出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对公司资金占用行为的定义及范围，明确了公司董监高人员及相关部门的管理责任

及措施，发生资金占用行为对相关人员需要追究的责任及处罚等，规范公司与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资金往来， 建立和健全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长效机制，杜

绝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行为的发生。

（4）完善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职能，加强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监督检

查力度，及时发现内部控制问题，及时整改，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可持续发展。

（5）组织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深入学习《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的意见》《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合法合规经营意识，严格落实各项规定的执行。同时，公司

要求公司总部及下属企业相关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与关联方往来事项均予

以特别重视，防止此类事项发生。

公司对联营企业及子公司借款均按以上管控制度执行，内控执行合理有效。

【独立董事意见】：

经向公司了解相关情况并审阅相关资料， 我们认为上述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对子公司的投资具有公允性，对子公司的借款符合公司业务开展和

子公司现实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有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发现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情况。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川凉慧医其他应收款

1、了解、评价与预期信用损失计量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恰当性和运行有效性；

2、复核了公司编制的其他应收款账龄明细表；

3、复核了公司编制的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算表；

4、实施函证程序，选取样本对其他应收款进行函证；本期母公司其他应收款发函及对

账金额为12,425,91万元， 发函及对账比例为86.12%， 对未回函的往来单位执行了替代程

序，累计回函及执行替代程序占比79.35%；

5、向公司法务部门了解长账龄催款进度；

6、复核管理层在评估其他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方面的判断及估计，关注管理层是否充

分识别已发生减值的项目；

7、调查主要债务人工商信息，并向财务、业务等有关部门询问债务人持续经营情况。

8、针对川凉慧医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

①查阅了公司提供的川凉慧医相关的合作协议、审批流程、付款单；

②检查了公司提供的公司与川凉慧医大股东上海上荆以及其实控人李颖签订的担保

协议、与川凉慧医大股东上海上荆签订的股权质押协议；

③对川凉慧医执行函证和问卷程序；

④检查了公司提供川凉慧医2022年科目余额表及报表，并通过天眼查查询资金流向方

上海时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上海上荆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包括经营

范围、成立时间、投资公司信息、控股股东等；

⑤检查了公司提供的川凉慧医支付至上海时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银行回单；

⑥向公司管理层、法务部等有关部门了解公司与川凉慧医的诉讼进展，并获取公司与

川凉慧医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及诉讼保全申请书。 对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进行函证，

被诉方、起诉方、案由、标的额、诉讼费、诉讼地、代理律所、案号等信息回函相符；

⑦向立案公安机关执行访谈程序；

⑧通过公开中介机构网站核对冻结房屋价值是否合理。

（2）联营企业与子公司借款

1、检查了公司提供的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披露情况，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梳理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是否存

在通过应披露未披露关联方提供资金的情况；

2、检查了公司提供的公司控股股东赛海健康及实际控制人温伟2023年银行对账单，核

实子公司、联营企业资金是否存在直接流向至公司控股股东赛海健康及实际控制人温伟的

情况；检查公司提供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其他关联方2023年银行对账单，核实是否

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3、对公司控股股东赛海健康及实际控制人温伟发送调查问卷，核实其是否存在直接或

者间接资金占用的情况；

4、查阅了公司提供的对董监高发送的调查问卷及填写的承诺函；

5、通过天眼查等网站核查公司的关联方清单，核实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

方及关联方交易，是否存在通过应披露未披露关联方提供资金的情况；

6、通过天眼查等网站核查大额对外投资、对外借款、非常规业务往来单位的工商信息，

包括经营范围、成立时间、控股股东等基本信息；

7、对塞力医疗相关经办人员进行访谈，询问大额交易的业务模式、大额往来支付具体

情况、交易的商业理由、交易对手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关资金是否流向塞力医疗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8、针对2023年12月31日尚有对塞力医疗以借款形式存在的非经营性往来的4家联营企

业北京塞力斯川凉慧医科技有限公司、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襄阳市科瑞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分别执行了以下进一步核查程序：

8-1北京塞力斯川凉慧医科技有限公司：详见问题三（1）核查程序

8-2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

①查阅了公司提供的赛维汉普相关的投资协议、审批流程、付款回单；

②检查了公司提供的公司与赛维汉普大股东云南银特汉普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

质押协议；与云南赛维汉普签订的投资框架协议、借款协议；

③对赛维汉普执行函证程序；

④检查了公司提供赛维汉普2023年科目余额表及报表；

⑤获取并核查了赛维汉普2019年-2024年3月份银行流水；

⑥了解公司与赛维汉普的诉讼进展，并获取公司与赛维汉普案件的相关资料，如民事

起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诉前保全申请书、民事判决书、裁定书、答辩状等。对北京德恒（武

汉）律师事务所进行函证，被诉方、起诉方、案由、标的额、诉讼费、诉讼地、代理律所、案号等

信息回函相符；

⑦向公司内审部门了解赛维汉普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并获取内审部门形成的底稿。

8-3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①查阅了公司提供的清远瑞通相关的投资协议、董事长批准文件、付款回单；

②检查了公司提供的公司与清远瑞通的借款合同，及催款函；

③检查了公司提供的公司与清远瑞通大股东广东瑞通药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

协议；

④对清远瑞通执行函证程序；

⑤检查了公司提供清远瑞通2023年科目余额表及报表；

⑥获取并核查了清远瑞通2020-2024年4月份银行流水；

⑦向公司内审部门了解清远瑞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并获取内审部门形成的底稿。

8-4襄阳市科瑞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①查阅了公司提供的襄阳市科瑞杰相关的投资协议、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②对襄阳市科瑞杰执行函证程序；

③检查了公司提供科瑞杰2023年科目余额表及报表；

④获取并核查了襄阳市科瑞杰2023年-2024年4月份银行流水；

⑤获取并核查了期后账面借款转预付账款账务资料，如公司提供的公司与襄阳市科瑞

杰签订的产品开发合同、BE流水线开发进度说明及费用使用说明等资料等。

9、对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形成的借款形式往来执行了以下进一步核查程序：

①取得并复查了公司向子公司借款的借款合同和借款台账，查阅借款金额、借款用途、

借款条件、借款期限、还款计划、借款利率等合同条款，并与相关会计记录核对；

②获取并复查公司向子公司借款的审批流程；

③询问公司财务部，资金部及部分子公司财务负责人借款原因，分析其合理性；

④获取2023及以前年度银行流水检查借款是否按照借款用途使用。

二、核查意见

1、经核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内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具备合理性。

2、除川凉慧医相关资金往来外，与其他联营企业、子公司等相关方存在大额借款等资

金往来具备真实性和合理性；

3、基于我们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除川凉慧医相关资金往来外，与其

他联营企业、子公司等相关方存在大额借款等资金往来，尚未发现对可回收性存在疑虑的

情形。

四、年报显示，本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3,551.71万元，其中公司对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维汉普）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损失861.33�万元；对子公司山东润诚

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润诚）计提商誉减值损失1,253.99万元，对子公司武汉汇

信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汇信）计提商誉减值损失1,406.92万元。 请公司：

（1）结合赛维汉普具体发展情况等，说明公司对赛维汉普评估及计提减值损失的考虑及具

体情况，并进一步评估公司其他长期股权投资是否涉及计提减值损失；（2）说明报告期商

誉减值测试的方法，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的标准、依据和结果，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

和详细计算过程，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包括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

润、毛利率、费用率、净利率水平、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重点指标的来源及合理性；（3）结

合问题（2）说明报告期内，对山东润诚、武汉汇信进行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充分、合理，未对

其余被投资单位计提商誉减值是否审慎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对前述问题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上

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 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

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公司回复如下：

问题（1）结合赛维汉普具体发展情况等，说明公司对赛维汉普评估及计提减值损失的

考虑及具体情况，并进一步评估公司其他长期股权投资是否涉及计提减值损失。

回复：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明细及资产减值说明

单位：万元

联营企业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变动

期末余

额

减值准备

期末余额

权益法下确

认的投资损

益

计提减值

准备

其他

华塞正合（武汉）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1,214.83 -6.66 - -

1,

208.17

-

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 1,169.92 -85.73 861.33 - 222.86 2,210.22

上海塞斯瑞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0.02 -0.01 - - -0.03 -

广东医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34.54 -42.60 - - 691.93 -

清远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75.56 120.47 - - -55.09 -

四川携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65.61 -627.29 - - 638.32 -

武汉华纪元生物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762.13 -36.16 - - 725.97 -

北京康达行健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1,670.87 8.53 30.66 -

1,

648.74

1,266.78

达碧清诊断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

127.34 -22.32 - - 105.01 -

北京塞力斯川凉慧医科技有

限公司

-0.20 - - - -0.20 -

襄阳市科瑞杰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 -3.19 - 991.44 988.26 -

合计 6,769.45 -694.96 891.99 991.44

6,

173.95

3,476.99

注：华塞正合（武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为“华润塞力斯（武汉）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

说明：

（1）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说明：

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赛维汉普” ）于2018年成立，是一家从事工业大麻

种植的企业。 该公司主要从事工业大麻及其制品的种植、技术开发、相关设备研发及销售等

业务，为用户提供系列产品生产工艺技术和产业化工程技术解决方案，目前已取得工业大

麻种植许可证以及工业大麻花叶加工许可证，已就大麻在化妆品、电子烟、食品中的应用展

开研究。 工业大麻有关的提取物CBD(大麻二酚)的医疗应用也不断增长，同于治疗多种疾

病，如厌食症、艾滋病和癫痫等，赛维汉普就CBD在医药方面的应用与医院探索合作。

在现行政策下，中下游加工应用生产效率总体偏低。 受此影响，赛维汉普主营业务规模

偏低，2023年营业收入95,973.45元，净利润-5,796,779.03元。

根据公司与赛维汉普2019年3月28签署的《投资框架协议》约定，公司分三期将5,400

万元支付给赛维汉普，截至2019年8月，赛维汉普已取得《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以及《加工

许可证前置批复》，公司已完成前两笔借款的投资转股，公司持股比例为14.8%。赛维汉普应

于2020年12月前取得《工业大麻加工许可证》，公司可以将第三期款项转为对标的公司的

增资并取得标的公司15.2%的股权。 而第三期款项支付后，赛维汉普虽于2023年4月13日取

得《工业大麻加工许可证》，但未能于协议约定的2020年11月30日前取得《加工许可证》。

公司于2022年7月18日向赛维汉普发函要求其归还借款2,734万元，此后各方对还款问题多

次进行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

公司于2023年1月16日在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法院立案， 要求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

限公司、韩乃志、胡瑞佳、云南银特汉普投资有限公司归还公司借款本金2,734万元及相应

利息，截止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公司已提起强制执行措施。

评估情况说明：

公司聘请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公司持有的赛维汉普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出具了《同

致信德评咨字（2024）第110003号》报告，评估主要情况如下：

1）价值咨询对象和范围

价值咨询对象为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长期股权投

资减值测试涉及的持有的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价值咨询范围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具体范围如下：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类别 持股比例 账面价值（万元）

1 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 14.8% 1,084.19

2）价值咨询方法

国际常用的基本价值咨询方法包括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每种基本价值咨询

方法亦包含若干细分价值咨询方法及衍生价值咨询方法。 收益法是企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

能力的量化与现值化，强调的是企业的整体预期盈利能力。 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

物来评价价值咨询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它具有价值咨询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价值

咨询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测算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

确定价值咨询对象价值的思路。 由于被投资单位2023年末净利润为负值，且尚未开始正式

生产，经营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不稳定，并且未来收益和风险难以预测及不可量化，因此

本次价值咨询不适宜采用收益法。 由于被投资单位尚未正式生产，在国内流通市场的类似

上市公司中找一些在现金流、 增长潜力和风险等方面与目标公司相类似的公司很困难，因

此本次价值咨询不适宜采用市场法。 根据本次价值咨询的目的、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

等情况，本次价值咨询采用资产基础法。

塞力医疗长期股权投资咨询价值＝被投资单位评估值×投资比例

被投资单位评估思路及公式如下：

（1）评估思路：在评估各单项资产和负债后合理确定被投资单位评估值。

（2）计算公式：被投资单位评估值＝各单项资产评估值之和－负债评估值

（3）主要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①机器设备（含电子设备、车辆等）

机器设备、电子设备、车辆的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 重置成本法公式如下：

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根据被投资单位提供的机器设备、 电子设备和车辆等评估申报明细表所列示的内容，

通过对有关合同、法律权属证明及会计凭证、设备台账的审查来核实其产权。

A、重置成本的确定：

重置成本是指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建造或形成与评估对象完全相同或基本类似

（上接B075版）

（下转B077版）


